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ST 湘鄂债”和解进展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科云网”或“发行人”）公开发行的“ST湘鄂债”（下称

“本期债券”）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代表

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ST湘鄂债”进展情况及对本期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ST湘鄂债”债券纠纷的和解进展报告如下： 

鉴于中科云网未能于2015年4月7日及时足额支付本期债券第三

期利息及回售本金，构成对本期债券的违约。为充分保护本期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北京一中院”）提起了针对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本期债券

其他担保方的诉讼程序（案号：（2015）一中民（商）初字第3975

号）。根据法院在庭上的指引，受托管理人与各被告开展了庭后的和

解、协商工作。目前和解工作已取得初步进展，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

以及案件的其余六名被告、代偿方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中湘

实业”）于2015年11月21日签订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的主

要内容可见《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ST湘鄂债”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通知》中的附件议案。 

该《和解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即仅在约定条件满足的情

况下生效。约定的生效条件包括以下： 



（1）本协议由各方签字及加盖公章（自然人孟凯或受托人仅需

签字）； 

（2）本协议经中科云网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同意通过； 

（3）本协议所及债务解决方案经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同意

通过。 

受托管理人提请本期债券持有人关注以下风险： 

1.《和解协议》已经完成签署，但如发生中科云网董事会、股东

大会表决不通过或经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不通过的任何一种情

形，《和解协议》将不发生效力，即和解不成功，则北京一中院将依

法裁判； 

2.《和解协议》生效后，各方须提交北京一中院申请达成调解并

制作《民事调解书》，因此，若任何一方拒绝向法院申请达成调解，

则本次债券代偿和解方案仍然不能实现。根据此前各方向北京一中院

申请的调解期限为不超过两个月，若各方未能在前述期限之内达成调

解的，则人民法院将可能径行审判，本次债务代偿和解及调解存在不

成功的风险。即便各方及时申请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出具调解书，

在北京一中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后，仍然存在发行人或代偿方中湘

实业不履行《和解协议》以及《民事调解书》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受

托管理人将依据《民事调解书》直接向法院就案件中被告应向原告支

付的全部款项提起强制执行。 

3. 根据《和解协议》约定，受托管理人需在约定和解款项到账

后20日内协助办理解除孟凯持有的中科云网181,560,000股查封事宜



并同时提交授权文件。该约定因涉及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安排，存在无

法在该期限内完成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受托管理人需按约定向法院

申请将中湘实业支付的所有款项返还，但受托管理人有权直接向法院

对各被告提起强制执行； 

4. 因偿债款项的划付和派发涉及法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机构，实际派发日暂时无法预计。 

5. 《和解协议》为整体债券的解决方案，包含回售部分及未回

售部分债券及担保财产、保全资产等的处置与和解。《和解协议》通

过后，则视为债券持有人授权受托管理人有权宣布未回售部分债券提

前到期，未到期回售部分需提前到期并同时参与分配，有关利息的计

算及支付将截至实际派发之日。发行人及代偿方将不再支付实际派发

之日后的利息以及违约金。 

6. 若《和解协议》最终生效获得完整履行，则受托管理人将通

过登记结算公司完成对本期债券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的全部派发，包

括未选择回售登记部分债券立即到期并全部偿付本息。 

受托管理人就此向本期债券持有人揭示前述全部风险，本期债券

的代偿和解和最终清偿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受托管理人将继续积极

推进“ST湘鄂债”和解进展以及《和解协议》的履行，若在向人民法

院申请的两个月调解期内未能实现本期债券的代偿和解，则受托管理

人将持续推进诉讼程序，并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并及时向本期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

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23 日 

 




